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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辦事員 吳瑜芳
電話：04-22289111+54618
電子信箱：e88228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22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特字第11400673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87040000E_1140067387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有關114年本局與國立臺灣美術館（以下簡稱國美館）共

同辦理「肯定與接納的藝術行動」活動，請貴校協助轉知

相關資訊，並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特殊教育法暨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

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藝術與人文領域融入特殊需求課程內涵，本局與國

美館共同辦理「肯定與接納的藝術行動」活動，特邀請本

市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學生及其普通班同儕共同參加，期使

透過普特融合參與體驗藝術，啟發學生多元潛能。

三、旨案活動相關資訊摘要如下，餘請參閱實施計畫（如附

件）：

(一)活動對象：本市所屬國民小學階段安置於不分類資源

班、各類巡迴輔導班之特殊教育學生及其普通班同儕。

(二)活動時間：計3梯次，請擇一梯次報名（每一梯次均含連

續兩週之相關系列課程，同一學校選擇報名同一梯次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40003709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7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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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者需連續參加同一梯次之兩週課程，不同梯次之時

間、課程無法對調）：

１、第1梯次：114年9月11日（星期四）、9月18日（星期

四）上午9時至12時30分。

２、第2梯次：114年10月16日（星期四）、10月23日（星

期四）上午9時至12時30分。

３、第3梯次：114年11月13日（星期四）、11月20日（星

期四）上午9時至12時30分。

(三)報名資訊：

１、報名方式：請學校填妥報名表（如附件）並逐級核章

後，於114年8月11日（星期一）前將掃描之電子檔寄

送至公務信箱（h6016.h6016@spec.tc.edu.tw）。

２、錄取順序：本市所屬偏僻且未曾參加過此活動的學校

為優先，另依各校選填之梯次、報名順序與報名人數

為錄取參酌依據；曾經參加過此活動之學校恕不重複

錄取。

３、注意事項：

(１)每梯次活動錄取學生總數以20人（包含特殊教育學

生及其同儕）為上限。

(２)錄取結果預計於114年8月25日（星期一）前公告於

本局網頁並另行通知。

(四)錄取學校應配合事項：

１、經審核後錄取之學校須派員參加114年9月4日（星期

四）行前活動說明會。

２、請各校務必依錄取梯次帶隊至國美館參訪，其交通安
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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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請依「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

項」辦理。

３、本活動補助學校交通費，每校以一天6,000元（每校一

梯次活動時間為2天，共12,000元）為上限；如併校可

自行協調共乘交通車事宜。

４、請各校先自行聯繫交通車租用，後續核銷付款事宜由

本市大雅區文雅國民小學於行前活動說明會中說明。

５、請參加學校於活動結束1個月內，將成果冊（如附件）

掃描成電子檔寄送至公務信箱（h6016.h6016@spec.

tc.edu.tw）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小學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、明德學校財團法人
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（小學部）、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（小學
部）、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、
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（小學部）、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、財
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、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小學、臺中市私立道禾實驗
中小學

副本：國立臺灣美術館(含附件)、臺中市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(含附件)、本局特
殊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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